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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应掌握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物在一定范围内进行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他物权。其特征为：标的物主要

是不动产；以占有为前提；是他物权、期限物权、限制物权

；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独立物权。 例31：农民甲因其邻

居乙越界建房侵入自己的宅基地而诉请法院保护，乙的行为

侵犯了甲的何种权利？A．相邻权 B．住宅所有权C．宅基地

使用权 D．宅基地所有权答案：C 30、用益物权的种类。我

国的用益物权主要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典权。例32：下列权利中不属于用益物权的

是（ ）。 A．土地承包经营权B．抵押权C．土地使用权D．

典权答案：B 31、国有土地使用权。应掌握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含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原始取得方式包括划拨和出让。

划拨是无偿的，划拨用地主要用于公益性的用地项目，不得

以划拨土地从事营利性行为。出让是有偿的，出让有两种方

式，一是买卖方式，又称债权方式，二是投资方式，又称股

权方式。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继续取得是通过转让、抵押权实

现和强制执行，最长使用期限为7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

让必须是权利义务全部转让，且其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也应

一并转移。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不能超过原土地出让合同

规定的期限，不得改变原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如

若改变，应经土地管理部门的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 例33

：天虹房地产开发公司于1995年7月1日以出让方式获得某市



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使用年限为40年。经开发建成商品

房后，1999年7月1日将该宗房屋一并转让给大洋公司，大洋

公司将其作为职工住宅分配给职工居住，职工李某于2000年1

月1日搬入新居，此时李某对该土地的使用年限为（）。 A

．40年B．70年C．35年6个月D．36年 答案：C 32、土地承包

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而非债权。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特征是权利主体的限定性、权利客体的限定性、

权利取得的合同性和权利行使的限定性和期限性。应掌握土

地承包权人享有的出租、转让、转包、互换和其他方式的流

转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不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和农业用

途，不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受让方须具有农业经营能力

，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优先权。应掌

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是否流转和流转的

方式由承包方依法自主决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流

转的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

发包人同意，采取其他方式流转的，报发包方备案。采取互

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承包方将承包权

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

面合同。承包方之间可自愿将土地经营权入股，成立农业生

产合作社。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合同，不得

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

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为由收回承包地和招标承包。不得将承

包地收回抵顶欠款。在承包期内，因婚姻关系，发包方不得

收回其原承包地。承包人死亡的，其承包收益依法继承，林



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的，其继承人在承包期内可继续承包。

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可按照其意愿保

留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

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草地交回发包方，拒不交回的，发

包方可收回。对于四荒土地，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

等方式承包。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

权。对于通过此种方式签订承包合同取得的承包的土地，依

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林权等证书的，该土地承包

经营权可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其他方式流转

。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可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

，可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例34：依照我国土地

承包法，关于承包期限，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耕地

的承包期为30年 B．草地的承包期为30至50年C．林地的承包

期为30至70年D．耕地、林地、草地的承包期均为30年答案

：ABC 例35：依照我国土地承包法，承包方对取得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享有流转的权利，该权利包括（ ）。A．转包权 B

．出租权C．互换权 D．转让权答案：ABCD 例36：依照我国

土地承包法，不宜采取家庭承包的“四荒”农村土地，其土

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可采取哪些方式流转？（ ）A．转让 B．

出租C．入股D．抵押答案：ABCD 33、宅基地使用权。应明

确宅基地使用权属于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宅基地使用权人

在宅基地上有建造房屋和种植竹木的权利。村民一生只能申

请一次宅基地，农民出卖、出租房屋的，不得再申请宅基地

。农民迁出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集体组织收回。禁

止买卖或变相买卖宅基地。 例37：对于宅基地使用权，下列

表述正确的是（ ）。A．自然人在城镇依法买卖房屋时该房



屋宅基地使用权应随房屋所有权转移给新房主 B．宅基地使

用权人享有在房前屋后种植树木的权利 C．宅基地使用权可

以单独转让 D．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互换宅基地答案：ABD 34

、典权。典权是不动产物权，是以支付典价而成立的物权，

是以占有、使用、收益他人不动产的物权。典权人对典物享

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享有转典、典权转让和出租典

物的权利。转典时典权人与出典人仍保持典权关系，转典的

期限在原典权有典权期限时不得逾原期限，原典权无期限，

转典也不得定有期限，转典的典价不得超过原典价。典权人

转让其典权后，原典权人与出典人脱离关系，由受让人取得

原典权人的权利和义务。除典权合同有特别约定外，典权人

可以出租典物，收取租金，但典权人因典物出租而受到的损

害负赔偿责任。典权人在出典人出卖典物时，享有同等条件

下的优先购买权，但出典人赠与典物时，典权人不得主张优

先购买权。典权人有对典物在毁损灭失的价值范围内进行重

修和修缮的权利，超过该价值的重建或修缮应经出典人同意

，否则，在回赎典物时，典权人不得就原价值限度外的费用

请求偿还。典权人对典物支付的有益费用，在出典人回赎时

，在现存利益的限度内请求偿还。典权人负有保管典物和返

还典物的义务。在典权关系中，出典人享有让与典物所有权

的权利，但其所有权的行使受到典权的限制，即出典人只能

进行法律上的处分不能进行事实上的处分。典权人享有留买

权。出典人享有回赎权，回赎必须在回赎期内为之。一般认

为，典权期限届满后，10年为回赎权行使期间，但回赎期以

典期加回赎期不超过30年为限，回赎期为除斥期间。出典人

回赎以原典价回赎。出典人对出典物享有设定担保的权利。



典权的消灭方式包括回赎、招贴、作绝、别卖以及标的物的

抛弃、灭失、混同等。 例38：李某在县里有临街房屋12间，

是祖遗房产。因为李某是孤寡老人，长期以出租房屋为生

。1970年该县食品公司因扩大营业用房，便主动找李某协商

要求买房，李某未同意。以后县食品公司又提出要求典当房

屋，李某开始不同意，后经人说和，双方达成了房屋典当协

议。协议规定：“李某愿将12间房屋出典给县食品公司，典

价12000元，典期无限，立约为凭”。双方在协议上签字盖章

。李某与县食品公司之间确立的是什么法律关系？A． 买卖

关系，因为协议声明典期无限 B． 典权关系，因为协议虽声

明典期无限，但实际履行时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期限 C

． 典权关系，但典权关系不合法，不能成立，因为规定的典

期没有限制 D． 买卖关系，但价格偏低，李某可要求另找差

价答案：B 35、典物的风险负担问题。对此我国法律没有规

定。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典权期限内，

典物灭失的风险由出典人承担，因为出典人为典物的所有权

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典权期限内，典物灭失的风险由出

典人和典权人共担。通说采后一种观点。 例39：赵某将私房

三间典与郑某，典价5万元。后郑某将该房租与陈某。夏天因

雷电起火，房屋被烧毁。该房屋毁损灭失的损失由谁承担？

（） A．赵某 B．郑某C．赵某与郑某 D．郑某与陈某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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